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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今日潍坊

““拿拿着着比比别别人人少少的的工工
资资，，干干着着比比别别人人辛辛苦苦的的工工
作作，，时时不不时时还还被被当当成成挡挡箭箭
牌牌。。””这这是是当当下下人人们们对对““临临
时时工工””的的印印象象。。从从 77月月 11日日
起起，，新新修修订订的的《《劳劳动动合合同同
法法》》正正式式实实施施，，对对于于众众多多劳劳
务务派派遣遣人人员员来来说说，，将将享享受受和和
正正式式工工一一样样的的工工资资、、奖奖金金、、
加加班班工工资资等等。。

记记者者在在采采访访““临临时时工工””
时时，，听听到到的的多多数数是是抱抱怨怨。。他他
们们表表示示干干的的活活多多，，领领的的工工资资
低低，，没没有有保保险险等等等等。。在在吐吐苦苦
水水的的同同时时，，他他们们也也表表达达了了强强
烈烈的的期期盼盼，，希希望望这这种种情情况况能能
早早日日改改善善。。

在在事事业业单单位位上上班班的的人人中中也也有有不不少少““临临时时工工””。。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丛丛书书莹莹 摄摄

事业单位临时工：别人眼中的“事业编”

“在外人眼里，只要在事业单位
上班，待遇就很好。其实有一部分是
临时工，我就是其中的一员。”今年25

岁的小齐在潍坊某事业单位上班，他
说，当时进单位的时候是通过种种考
核才留了下来，考试难度不亚于公务
员或是事业编考试，只是招录比例
大。

小齐说，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公
务员考试，没有考上。听说某事业单
位有招人需求，于是自己便试了试，
有幸成为了外人眼中的“事业编”。

“刚来的时候，工资和刚上班的公务
员、事业编制人员的工资差不多，自
己也很满意。但是工作两年后，和正

式工的差距逐渐拉大。”
正式人员的工资是逐年递增，

遇到国家出台涨工资的政策，正式
人员的工资也跟着涨。但是小齐的
工资依旧停在原地。“2年了每月还
是2000块钱，一点也没涨。”小齐
说，正式人员享受五险一金，而他
们也只有三险而已，单位里的一些
补贴他们也没有。

小 齐 说 ， 干 着 和 别 人 一 样 的
活，但是领着比别人低的工资，心
里怎么说也不好受。也因为这种情
况，激励他努力复习，争取考上公
务员或是事业编，成为真正的在编
人员。

银行临时工：工资至少差3倍

“我每月工资扣除保险后2000

元。同事老张月工资是8000多元，干
的活跟我一样，只是老张是正式工，我
是临时工。”在某银行工作了1年的小
赵感慨。虽然，同工同酬有了法律撑
腰，但是她并不乐观。她说现在和正式
工的工资差距至少有3倍，工资就算有
改善，也不可能将差距缩小为零。

小赵说，银行的临时工大部分是
女性，转成正式员工的可能性几乎没
有。临时工主要集中在办公室、前台，
收入一般是正式员工的三分之一，公

积金和社保都是按照最低标准缴纳
的。工资也就每年2万多，年终奖也没
多少。

小赵说，钱比人家少，但是活可没
少干。经常加班干活到晚上11点，而且
几乎没有节假日。虽说有星期天，但是
有事情就得加班。所以就跟没有假期
一样。“有时候，真不想干了。跟家里说
了好几次，但是家人说先干着，看看以
后能不能转正。或是积累一定的经验
再跳槽。”“感觉正式工比临时工好太
多。”

社区巡管员：辞职的不少

为了能够帮助社区工作人员工
作，潍坊为社区配备了一些社区巡管
员，相对于社区工作人员来说，他们
属于临时工。小王就是其中的一员，
小王在2011年6月份应聘进来，当时每
月工资920元，当年12月份涨到1020

元，到现在每月工资依然是这么多。
小王告诉记者，和他一起来的

人，已经有很多人辞职了。“因为这
些钱太少了，有的人觉得领着这些钱
不够花，其他的福利待遇都没有，所
以就走了。”小王说，他的工资只够
自己的生活费，自己每个月要向家里
伸手要钱来交际。另外，社区工作很
繁杂，他们在社区巡逻，负责上传下
达，对一些不文明行为及时制止，有

些居民不配合，也让他很头疼。虽然
规定每天工作8个小时，但是加班到
深夜的情况很多。

小王说，让他坚持到现在的原因
是，他听到一个消息，不久后，巡管员
将有转正的机会。因为社区人员面临
脱节，有一些工作人员到了退休年龄，
社区需要补充新的血液。社区工作比
较繁杂，社区需要有工作经验的人来
加入，正好巡管员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可以参加社区考试，不过
也要层层审核，包括3方面，有社区
推荐、组织考察、考试。只要通过考
核，就有资格考进事业编，改变临时
工的身份。”小王说，现在他边干工
作边学习，争取能过关。

“被派遣劳动
者享有与用工单位
的劳动者同工同酬
的权利。用工单位
应当按照同工同酬
原则，对被派遣劳
动者与本单位同类
岗位的劳动者实行
相同的劳动报酬分
配办法。

用工单位无同
类岗位劳动者的，
参照用工单位所在
地相同或者相近岗
位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确定。

劳务派遣单位
与被派遣劳动者订
立的劳动合同和与
用工单位订立的劳
务派遣协议，载明
或者约定的向被派
遣劳动者支付的劳
动报酬应当符合前
款规定。”

“临时工”说法

早已不存在

从7月1日起，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
正式实施，“临时工”与“正式工”同工同
酬成了大家谈论的热热点。

记者采访了潍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了解
到，从法律层面上讲，自1995年1月1日施行
《劳动法》起，就不再有“临时工”的说
法。工作人员表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不
管是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固定工、正式
工，还是企业新录用的人员都必须签订劳动
合同，凡是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的劳
动者都是所在单位职工。

至于劳务派遣工，他们与所在的劳务派
遣公司确立了劳动关系，是所在劳务派遣公
司的正式员工。对于用工单位来说，他们是
劳务派遣公司派遣给用工单位使用的，与用
工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是“临时
工”。

记者了解到，对于目前存在的用工关
系，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表示主要分为劳动关
系和劳务聘用两种，劳动关系是用工单位与
个人签署的劳动合同，受《劳动法》和《劳
动合同法》保护；劳务聘用是指用工单位与
个人签署的劳务关系，受《民法》等相关法
律保护，不在《劳动合同法》适用之内。

而对于劳务关系的签约，记者了解到，
潍坊市主要包括劳务派遣和代理公司签约，
签署的合同都是按照相关条例进行的。

可是“临时工”这个在法律意义上并不
存在的用工形态，如今却大量存在于多个行
业，并引发“临时工现象”。暴力执法的是
临时工，强制拆迁的是临时工，上班打牌的
是临时工……在一些涉及政府部门和企事业
单位的突发事件中，“临时工”往往成为最
后的责任人。

可是随着《劳动合同法》的贯彻落实，
许多用工单位把过去纯粹意义上的“临时
工”转变为“劳务派遣人员”，劳务派遣人
员在不少领域成为临时工的新形态。

此次修改的《劳动合同法》写明了“用
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不
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一定比例，具体比例由
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规定。”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务派遣
应当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工作岗位
上实施。其中大量劳动派遣人员已经长期在
固定的用人单位中的主营业务岗位上服务，
但和用人单位没有劳动合同，只和派遣公司
签协议。

这些派遣人员在用人单位虽然有可能会
一干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但在用人单位
内部的地位、福利、保障水平与过去的临时
工差不多，而且一旦出现纠纷或者有新的人
想来干，会被随时裁掉，完全没有法律方面
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成为“长
期固定临时工”。

本报记者 秦昕 王述

——— 新修订订的《劳动合同法》
第六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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